


二、支教范围 

（一）市属学校对口支教巢湖市、肥东、肥西、长丰、庐江

县农村学校； 

（二）瑶海区、新站开发区中小学对口支教本区薄弱学校和

肥东县农村学校； 

（三）包河区中小学对口支教本区薄弱学校和肥西县农村学

校； 

（四）蜀山区、合肥经济开发区中小学对口支教本区薄弱学

校和庐江县农村学校； 

（五）庐阳区、高新开发区中小学对口支教本区薄弱学校和

巢湖市、长丰县农村学校； 

（六）巢湖市城区（含开发区），肥东、肥西、长丰、庐江

县县城中小学对口支教本市（县）农村学校； 

（七）本市城镇中小学根据有关政策对口支教本市外贫困地

区学校。 

三、支教形式 

（一）驻点支教。任现职期限内，连续支教满一学年（政策

另有规定的除外）。 

（二）兼职支教。任现职期限内，累计支教 120 课时。 

四、支教教师选派条件 

学校选派的支教教师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强，有一定的

组织管理能力。 

（二）最近三年考核合格或者优秀。 

（三）身体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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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兼职支教教师除符合上述条件外，本人还必须是城镇学

校因教育教学任务繁重无法驻点支教的教学业务骨干。 

五、支教工作机制 

（一）驻点支教 

驻点支教教师必须在受援学校承担正常教育教学工作、定期

上公开课、培养指导中青年教师等工作任务。 

1、到班上课。 

2、参与并帮助受援学校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科研工作。 

3、积极主动发挥示范指导作用，所教学科教学成绩提高显

著。 

4、指导和帮扶受援学校青年教师专业成长。 

（二）兼职支教 

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城镇学校要建立灵活的机制开展支教

工作。支教学校及其教师可选择适合的兼职支教方式，受援学校

要相对固定。 

1、兼职授课。定期组织兼职支教教师到受援学校兼职授课，

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。 

2、指导备课。兼职支教教师每学期参与受援学校的集体备

课活动不少于 2次。 

3、听课评课。兼职支教教师每学期到受援学校随堂听课不

少于 10 节。 

4、导师引领。以支教学校教学能手和学科带头人等为导师，

与受援学校 1－2 名青年教师结对，坚持每月定期听课指导，促

进受援学校教师快速成长。 

5、巡回讲学。定期组织“优秀教师讲学团”到农村学校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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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讲学，优秀教师通过上示范课、作专题报告等形式送教下乡，

指导学科教学和研究，传授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。巡回讲学每

学期不少于 1天。 

6、专题讲座（培训）。支教学校根据受援学校的需求，组织

兼职支教教师举办专题讲座或培训，大面积提高受援学校教师的

素质。 

7、开展跨校联合校本研究。按照“发挥专长、资源共享、

互动交融、双方共赢”的要求，支教学校与受援学校成立联合校

本教研小组，开展跨校性校本研究，指导和帮助受援学校充分开

展校本研究，主动造血，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。在跨校联合校本

研究中，组织教师上研究课、作专题发言或作重点准备的点评，

联合校本教研小组负责人对上课、说课和点评作评价。 

8、跟教学习。受援学校选派教师到支教学校跟班学习或跟

教学习，体验支教学校的管理、教学、研究等优秀模式，开拓受

援学校教师视野。 

9、开设拓展型课程。兼职支教教师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受援

学生的实际需要，在受援学校开设拓展型课程，培养学生的兴趣

爱好，开展学生的特长教育，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。 

10、其他形式。 

六、支教工作管理与考核 

（一）各地要切实加强支教工作管理，认真落实支教的相关

政策。参加支教的教师，人事关系及工资福利待遇不变，工龄、

教龄和教师职务任职年限连续计算。支教教师的交通费补贴和驻

点支教的生活补助要有专项经费予以保障。驻点支教教师的考核

评优指标根据情况综合评定，不占支教学校和受援学校的评优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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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务和申报特级教师评选，必

须有一年以上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；申报学科带头人、

拔尖人才、优秀教师、教坛新星、骨干教师评选，要把在农村学

校或薄弱学校的工作经历和业绩作为优先条件。驻点支教教师完

成支教任务的，在教师职务评审中给予加分，在评奖评优中优先

考虑。 

（二）市、县（区）教育主管部门统一领导支教工作的考核

工作。支教学校负责支教教师管理、组织支教活动安排和审核建

档等工作，受援学校、受援教师应积极配合提供支教的相关资料，

市、县（区）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考核认定。学校和教师应实事求

是，对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，严禁弄虚作假。 

1、驻点支教工作量按实际工作量计算。支教教师在其支教

的学年度需达到受援学校教师年平均工作量且支教工作取得明

显成效的要求，方为考核合格，其支教经历才能被认定。 

2、兼职支教工作量实行累积制。凡城镇学校教师为农村学

校或薄弱学校支教累计达到 120 个课时，视同具有在农村学校或

薄弱学校任教 1年的经历。考核内容和工作量认定办法为： 

（1）兼职授课：工作量按实际授课节次计算课时。查验兼

职支教教师到受援的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授课计划、教案，组织

问卷调查等。（2）指导备课：每参与 1次集体备课按 3个课时计

算工作量。查验受援学校的集体备课活动记录、备课教案等。（3）

听课评课：工作量按听课节数计算。查验兼职支教教师听课记录

和受援学校有关听课评课工作记录等。（4）导师引领：每指导帮

扶 1 名青年教师按 20 个课时计算工作量，帮扶对象获得市级以

上奖项的，可适当增加课时数。查验支教教师与受援学校青年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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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结对帮扶方案，指导帮扶青年教师备课、上课、教研等方面的

过程性材料，以及能够反映帮扶对象专业成长取得明显成效方面

的相关材料等。（5）巡回讲学：工作量按上示范课节次（每次按

4 个课时计）、作专题报告场数（每半天按 5 个课时计）计算。

查验成立“优秀教师讲学团”文件和巡回讲学方案、计划以及活

动记录等。（6）专题讲座（培训）：工作量按每天 10 个课时计算。

查验兼职支教教师举办专题讲座或培训的活动安排计划、讲座

（培训）稿和活动记录等。（7）开展跨校联合校本研究：联合教

研每半天按 5个课时计算工作量。查验联合校本研究活动计划、

记录等。（8）跟教学习：工作量按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教师跟班

学习或跟教学习记录的课时数计算。查验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教

师跟班学习或跟教学习记录等。（9）开设拓展型课程：工作量按

兼职支教教师在受援学校开设拓展型课程的课时数计算。查验开

设拓展型课程安排计划、备课教案等。（10）其他方式：根据实

际情况认定工作量。 

七、支教申报、确定程序 

（一）报送受援计划：每年 7 月份，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

区）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报送支教需求计划。 

（二）个人申报：每年 7月份，教师个人填写《合肥市城镇

中小学教师支教工作申请表》（一式二份），向所在学校申请。 

（三）初审上报：所在学校负责审查，确定支教人选及学科，

签署意见并报所在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）教育主管部门（市属

学校报市教育局）。 

（四）审查批准：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）教育主管部门

审查批准本区域内教师支教申请，并将汇总后的《合肥市城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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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 性     

附件 1： 

合肥市城镇中小学教师支教工作申请表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 日 

别
出生 
年月 

政治

面貌

参加

工作  学历  
专业技

术职务  
学科

 
时间 资 格 

任教

驻点支教 （ ） 支教起

 意向止时间
 支教  申报

支教

 形式 兼职支教 （ ） 
止时间  

（照片） 

支教起

申 
请 
人 
意 
见 

 
 
 
 
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所 

学 

意 
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

在 

校 

见 

 
 
 
 
 

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育 
主管 
部门 
意见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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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合肥市城镇中小学教师支教工作统计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报表时间： 年 月 日 

姓 名 学  校 性别 
出生 
年月 

政治 
面貌 

参加工 
作时间 

学历 
任教 
学科 

专业技术 
职务资格 

支教方式 
支教 
去向 

支教起 
止时间 

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①驻点支教、兼职支教分别统计汇总； 

②此表格用 Excel 生成，报送纸质、电子表格各一份。 



附件 3： 

 
 
 

合肥市城镇中小学教师 

驻点支教工作考核表 
 

 

 

 

 

作 位          工 单 ：  

  名          

 

姓 ：  

 

援学 ：         受 校  

 

 

合肥市教育局 

二 O一 年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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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 性别  民族  
政治

面貌
 

出生 

年月 
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学历  职称  职务  

工作单位  单位（学校）类别  

受援学校  支教起止时间  

任教班级  
任教 

学科 
 周课时  

其他兼职  

出勤天数  
事假 
天数 

 病假天数  缺勤天数  

教育

教学

方面

主要

成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 

支

教

期

间

取

得

的

主

要

成

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

研

方面

主要

成果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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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

培养

青年

教师

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辅导

学生

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人

受表

彰情

况 

省市级 
表 彰 

 
县 级

表 彰
 

学 校 
表 彰 

 
 
 

个人总结 

(支教期间的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、工作态度、履行职责及支教感受等情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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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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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 秀 合 格 基  合 格 不 合 格  本任教

级

生

价

见

   % % % % 

班

学

评

意  

本校教师学年度平

均课时 
 
 

支教教师学年度

实际总课时  受援

校

务

门

价

见

 

 

 

 (盖章) 
  年  月  日 

学

教

部

评

意  

受援

学校

评价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

           年   日             月

工作

单位

支教

考核

组评

价意

见 

  

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

教育

主管

部门

支教

考核

组考

核意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考核组组长： 
年  月  日 

   

教育

主管

部门

认定

意见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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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合肥市城镇中小学教师 

兼职支教工作量化考核表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姓  名：          

 

学  科：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合肥市教育局 

二 O一 年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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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课时 
序 职支教方式 考核方法 考核记录 

学校 教育局
号 兼

1 兼职授课 

工作量按实际授课节次计

算课时。查验兼职支教教师到受

援的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授课

计划、教案，组织问卷调查等。

   

2 指导备课 

工作量按每次参与集体备

课 3 个课时计算。查验受援学校

的集体

等。 

  
备课活动记录、备课教案

 

3 听课评课 

工作量按听课节数计算。查

验兼职支教教师听课记录和受

援学校有关听课评课工作记录

等。 

   

4 导师引领 

工作量按每指导帮扶 1 名

青年教师 20 个课时计算，被帮

扶青年教师获得

的，可适当增加课时数。查验支

教教师与受援学校青年教师结

对帮扶方案和指导帮扶青年教

师备课、上课、教研等方面的过

程材料以及能反映所指导的青

年教师专业成长取得明显成效

方面的

    

市级以上奖项

相关材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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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巡回讲学 

工作量按上示范课节次（

次按 4 个课时计）、作专题报

学团”文件通知和巡回讲学方案

  

每

告

场数（每半天按 5 个课时计）计

算课时。查验成立“优秀教师讲
 

计划以及活动记录等。 

6 
专题讲座(培

训) 

工作量按每天 10 个课时

算。查验兼职支教教师举办专题

讲座或培训的活动安排计划、

座（培训）稿和活动记录等。

   

计

讲

 

7 
跨校联合校

研究 

工作量按联合教研每半天 5

活动计划和活动记录等。 

  
本

个课时计算。查验联合校本研究  

工作量按农村学校或薄弱

学校教师跟班学习或跟教学习

8 跟教学习 记录的课时数计算。查验农村学

校或薄弱学校教师跟班学习或

   

跟教学习记录等。 

9 
开设拓展型课

程 

工作量按兼职支教教师在

受援学校开设拓展型课程的

时数计算。查验兼职支教教师

设拓展型课程安排计划、备课

案等。 

   

课

开

教

10 其他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认定。    

课   时 合 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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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单位 

考 核 组 

评价意见 

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：

教育主管

部  门 

考 核 组 

评价意见 

考核组组长：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育主管 

部  门 

认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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